
彰化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 

中華民國 91年 8月 6日府法制字第 09101453310號令發布 

中華民國 96年 9月 12日府法制字第 0960186567號令修正發布 

中華民國 97年 3月 17日府法制字第 0970054392號令修正發布 

中華民國 105年 1月 8日府法制字第 1050002319號令修正發布 

第  一  條      本規程依環境影響評估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條第五項訂定之。 

第  二  條      彰化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任務為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轉送環境影響說明書、評估書、環境影響調查報告書及其他環境影響評估書

件之審查事項。 

第  三  條      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，綜理會務，由縣長兼任；副主任委員一人，襄助會務，

由本縣環境保護局局長兼任。 

第  四  條      本會置委員二十人，除主任委員、副主任委員為當然委員外；有關機關代表

四人，由本府建設處處長、工務處處長、農業處處長及水利資源處處長兼任；其

餘委員十四人，由主任委員就具有環境影響評估學術專長及實務經驗之專家學者

中遴聘。 

                前項委員任期為兩年，期滿得續聘。 

                第一項有關機關代表職務異動時，各該機關委員代表應隨之異動，補足原任

期；專家學者出缺時，應予補聘，其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。 

第  五  條     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，承主任委員之命，辦理本會有關事務，由本縣環境保

護局綜合計畫科科長兼任，本會幕僚作業由本縣環境保護局綜合計畫科派員兼辦。 

第  六  條      本會開議前，得由本縣環境保護局於經主任委員核可後徵詢若干委員、專家

學者、及相關機關、團體意見，俾分析彙整初審意見提報委員會審查，必要時並

得先行召開初審會議獲致初審結論後提報委員會審查。 

第  七  條      本會以應本規程第二條規定之任務需要召開委員會議，以主任委員為主席，

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，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；主任委員及副主任委員均未能出席

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，開會時並得邀請開發單位、有關機關或專家學者列席。 

第  八  條      本會委員會議應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會，應有出席委員過半

數之同意始得決議，正反意見同數時，由主席裁決之。 

                前項會議，委員應親自出席。但有關機關代表兼任之委員，因故無法親自出

席時，得指派代理人出席。 

                本會委員迴避時，應將迴避之委員人數予以扣除，作為全體委員總數之基準。 

第  九  條      本會委員參與審查會議，除本法所定迴避要求外，另應依行政程序法相關規

定迴避審查及表決。 

                本府為開發單位或為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主辦機關，而由本府辦理環

境影響評估審查時，本府委員應全數迴避。與審查各開發計畫有利害關係之委員，

亦同。 

第  十  條     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。但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或差旅費、審查費。所需經費



由本縣環境保護局編列年度預算辦理。 

第 十一 條      本規程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